
臺南市歸仁區全民運動中心 

使用規章暨收費辦法 

113.04.26全民運動中心會議通過 

113.10.22全民運動中心會議通過 

115.04.28全民運動中心會議通過 

第一條 臺南市政府體育局補助長榮大學冠名設置臺南市歸仁區全民運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適當管理與運用，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各單位、學生社團及校外各社團機關借用中心場館均需依照本辦

法辦理。 

第三條 本原則用詞定義如下：一、室外場地：(一)室外籃球場。(二)室外排球

場。(三)網球場。 (四)壘球場。(五)田徑場(操場)。(六)青青草原(足球場)。

二、室內場地：(一)室內籃球場。(二)室內排球場。(三)室內羽球場。(四)韻

律教室。(五)智能健身房。(六)桌球室。(七)健身中心。 

第四條 下列各項活動不得借用本中心:一、有損本校校譽之活動。二、可能損

壞本中心建築及附屬設備器材之活動。三、本中心主管人員認為其他不適合之

活動。 

第五條 借用本中心之場地，須由各申請單位負責人於兩週前至網頁下載表格，

填寫後向中心提出申請，經中心主管同意後，方可借用。 

第六條 為維護本中心各項設備得酌收場地維護費及水電空調費用 (收費標準如

下表)，借用單位須於辦理借用手續時預先繳納所需費用及保證金。 

第七條 學期間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五 18:00-22:00，假日 08:00-17:00，國定

假日 08:00-22:00，寒暑假開放時間週二至週五 08:00-22:00，假日 08:00-

17:00，國定假日 08:00-22:00，週一為保養日故不開放。 

第八條 借用單位在使用場地歸還時，需陪同管理人員檢查場地清潔，如未按時

恢復原狀或場地不潔，本單位可沒收保證金並向借用單位收取恢復費用。 

第九條 借用單位不得將使用場地轉讓於他人使用，辦理之活動如違反原申請活

動內容或有違法令之行為及本校校園規範者，本中心得隨時終止場地之使用且 

不退還保證金。 

第十條 借用本中心如有損壞館內建築物或館內附屬設備器材時,應由借用單位

照價賠償。 



第十一條 借用單位舉辦活動如發生意外事故，本中心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第十二條 本中心因校務或特殊需要，得於七日前通知借用單位停止使用，借用

單位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如有裝潢其材料不得損及館內各項設施，如需配電等附加設施，應於

活動前書面通知總務處，實施安全檢查，經核可後方得使用。 

第十四條 本中心各場地依其性質採時段制或日制計費，其收費標準如下；冷氣

費依實際使用時數計收，並由本中心統一管理。 

 

室內場地 收費標準 室外場地 收費標準 

籃球場 
場地維護費：1,000元/每面/時 

冷氣費用：3,200元/小時 
籃球場 場地維護費：2,000元/每面/日 

排球場 
場地維護費：1,000元/每面/時 

冷氣費用：3,200元/小時 
排球場 場地維護費：2,000元/每面/日 

羽球場 
場地維護費：250元/每面/時 

冷氣費用：3,200元/小時 
網球場 場地維護費：2,000元/每面/日 

體育館舞台 

場地維護費： 

2,000元/全日;1,000元/半日 

冷氣費用：170元/小時 

壘球場 場地維護費：2,000元/場/日 

體育館看臺 場地維護費：1,000元/面/日 田徑場(操場) 場地維護費：20,000元/場/日 

韻律教室 
場地維護費：3,000元/日 

冷氣費用：440元/小時 

青青草原 

(足球場) 
場地維護費：20,000元/場/日 

智能健身房 
場地維護費(含冷氣)： 

10,000元/全日;6,000元/半日 

備註： 

保證金以總金額50%計算，最高金額以20,000元為上限，

並於活動結束後檢查場地、設備無毀損並己完復原及確

認無違規使用情事後，於7個工作日內退還。 

桌球室 
場地維護費：90元/每面/時 

冷氣費用：205元/小時 

健身中心 
場地維護費(含冷氣)： 

10,000元/全日;6,000元/半日 



第十五條 舉辦大型活動（如運動賽會、企業家庭日、演唱會等），預計或實際

參與人數達 1,000人以上者，其收費標準如下： 

室內場地 收費標準 室外場地 收費標準 

體育館 
場地維護費：20,000元/日 

冷氣費用：3,200元/小時 
田徑場 (操場) 場地維護費：30,000元/日 

備註 

1.任何活動有搭建舞台需求

者，須加收50,000元地板維

護費。 

2.工作人員：350元/人/

時，視活動規模配置2-3名

工作人員。 

3.特殊情況得另行協商加收

金額。 

4.場地使用期間，如係作為

場地佈置、彩排、清潔及撤

場等，該時段之各項費用，

以二分之一計收。 

5.保證金依本辦法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 

青青草原 (足球場) 場地維護費：30,000元/日 

第十六條 保證金以總金額 50%計算，最高金額以 20,000 元為上限，並於活動結

束後檢查場地、設備無毀損並己完復原及確認無違規使用情事後，於 7 個工作日內

退還。 

 

第十七條 本中心得依活動性質、規模及使用情形，認定其適用之收費標準。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全民運動中心會議通過後，呈臺南市體育局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中心相關規定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